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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16 蓝光 01                                债券代码：136700.SH 

债券简称：19 蓝光 01                                债券代码：155163.SH 

债券简称：19 蓝光 02                                债券代码：155484.SH 

债券简称：19 蓝光 04                                债券代码：155592.SH 

债券简称：19 蓝光 07                                债券代码：162505.SH 

债券简称：19 蓝光 08                                债券代码：162696.SH 

债券简称：20 蓝光 02                                债券代码：163275.SH 

债券简称：20 蓝光 04                                债券代码：163788.SH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半年度债券事项的公告 

 

 

 

 

202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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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行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信息 

注册资本（万元） 303,493.04 
实缴资本（万元） 303,493.04 
 

二、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姓名 孔祥宇 
在公司所任职务类

型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

人具体职务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联系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西芯大道 9 号 
电话 028-87948587 
传真 028-87948587 
电子信箱 crm@brc.com.cn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变更情况 

（一）报告期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息 

报告期末控股股东资信情况：发行人控股股东为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截

至报告期末，涉及债务逾期金额 10.33 亿元，为失信被执行人。 

报告期末实际控制人资信情况：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杨铿，除上述事项外，无其

他不良资信情况。 

报告期末控股股东对发行人的持股比例及股权受限情况：11.47%，期末持有的质

押股份数量 214,002,200 股，期末持有的司法冻结股份数量 348,022,785 股。 

报告期末实际控制人对发行人的持股比例及股权受限情况：实际控制人杨铿不直

接持股发行人，通过控制发行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95.04%）对发行人进行间接持

股。发行人控股股东期末持有的质押股份数量 214,002,200 股，期末持有的司法冻结

股份数量 348,022,785 股。实际控制人持有的主要资产为发行人股权，除上述受限情

况外，不存在其他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二）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的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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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四、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一）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人数 

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离任（含变更）人数：0 人，离任人数占

报告期初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总人数 0 %。 

 

五、公司业务和经营情况  

（一）新增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新增收入或者利润占发行人合并报表相应数据 10%

以上业务板块 

□是 √否 

 

六、公司治理情况 

（一）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关联方之间

不能保证独立性的情况： 

□是 √否  

（二）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自律规则、公司章程、公司信

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三） 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违反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七、环境信息披露义务情况  

发行人是否属于应当履行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的主体 

□是 √否 



4 

 

第二节 债券事项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所有公司债券在报告期内均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或者整改 

□公司债券在报告期内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或者整改 

 

第三节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 

一、合并报表范围调整  

报告期内新增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且新增的子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净利润或报告期末总资产任一占合并报表 10%以上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减少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且减少的子公司上个报告期内营业收

入、净利润或上个报告期末总资产占上个报告期合并报表 10%以上 

□适用 √不适用 

 

二、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 

（一）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余额 

1.报告期初，发行人合并口径应收的非因生产经营直接产生的对其他方的往来占

款和资金拆借（以下简称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余额：0 亿元； 

2.报告期内，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新增：0 亿元，收回：0 亿元； 

3.报告期内，非经营性往来占款或资金拆借情形是否存在违反募集说明书相关约

定或承诺的情况：无； 

4.报告期末，未收回的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合计：0 亿元。 
 

三、负债情况 

（一）有息债务及其变动情况 

1.发行人债务结构情况 

报告期初和报告期末，发行人口径（非发行人合并范围口径）有息债务余额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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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15.49 亿元和 119.96 亿元，报告期内有息债务余额同比变动 3.87%。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有息债务类

别 

到期时间 
金额合计 

金额占有息

债务的占比 已逾期 6 个月以内（含） 6 个月以上 

公司信用类

债券 
 102.27   -       102.27  85.25% 

银行贷款  -     4.96  3.79   8.75  7.29% 

非银行金融

机构贷款 
 4.36   -       4.36  3.64% 

其他有息债

务 
 4.58   -       4.58  3.82% 

合计  111.22   4.96  3.79   119.96   —  

 

报告期末发行人口径存续的公司信用类债券中，公司债券余额 50.28 亿元，企业

债券余额 0 亿元，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余额 51.99 亿元，且共有 0 亿元公司信用

类债券在 2024 年 9 至 12 月内到期或回售偿付。 

2.发行人合并口径有息债务结构情况 

报告期初和报告期末，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有息债务余额分别为 441.08

亿元和 463.09 亿元，报告期内有息债务余额同比变动 4.99%。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有息债务类

别 

到期时间 
金额合计 

金额占有息债

务的占比 已逾期 
6 个月以内

（含） 
6 个月以上 

公司信用类

债券 
 185.48   6.49    191.97  41.45% 

银行贷款  63.52   27.84   30.32   121.68  26.28% 

非银行金融

机构贷款 
 98.30   5.50   6.74   110.54  23.87% 

其他有息债

务 
 26.37   0.60   11.92   38.89  8.40% 

合计  373.67   40.43   48.98   463.09   —  

报告期末，发行人合并口径存续的公司信用类债券中，公司债券余额 50.28亿元，

企业债券余额 0 亿元，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余额 51.99 亿元，且共有 0 亿元公司

信用类债券在 2024 年 9 至 12 月内到期或回售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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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境外债券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发行的境外债券余额 74.45 亿元人民币，

且在 2024 年 9 至 12 月内到期的境外债券余额为 0 亿元人民币。 

（二）报告期末存在逾期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有息债务或者公司信用类债券逾

期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务

名称 
债务人名

称 

债权

人类

型 

逾期金

额 
逾期类

型 
逾期

原因 

截至报

告期末

的未偿

还余额 

处置进展及未来处置

计划 

公司

信用

类债

券 

蓝光发展

财务合并

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 

债券 185.48 
本息均

逾期 
到期

未还 
185.48 

 积极探索推进重组

和债务风险化解工作，

积极回应机构诉求，沟

通解决双方卡点，最大

程度上维护金融机构

利益。公司按照“尊重

法定偿债顺序、坚持同

债同权、补充可选方

案”的思路积极与金融

机构商定市场化的偿

债方案，保障融资性债

权人的本金偿付水平，

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目

前，在专业中介机构配

合下，公司已完成资产

和负债底数的摸排，形

成了风险化解方案雏

形。现债务风险化解整

体方案仍在积极沟通

制定过程中。 

银行

贷款 

蓝光发展

财务合并

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 

银行 63.52 
本息均

逾期 
到期

未还 
63.52 

非银

行金

融机

构贷

款 

蓝光发展

财务合并

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 

非银

行金

融机

构 

98.30 
本息均

逾期 
到期

未还 
98.30 

其他

有息

债务 

蓝光发展

财务合并

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 

其他 26.37 
本息均

逾期 
到期

未还 
26.37 

合计   373.67   373.67   

公司自出现债务违约风险后，针对债务逾期情况已进行相关信息披露。报告期内，

除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相关逾期情况外，针对违约公司债券，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和 2024 年 6 月 28 日公告《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6 蓝光 01”、“19

蓝光 01”、“19 蓝光 02”、“19 蓝光 04”、“20 蓝光 02”、“20 蓝光 04”、“19 蓝光 07”、

“19 蓝光 08”违约后续进展的公告》；针对未能清偿的到期债务，公司于 2024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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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公告《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告》。针对上述事项，

受托管理人已相应出具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三）可对抗第三人的优先偿付负债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存在可对抗第三人的优先偿付负债： 

□适用 √不适用 
 

四、利润及其他损益来源情况 

单个子公司的净利润或单个参股公司的投资收益对发行人合并口径净利润影响

达到 20%以上。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是否发

行人子

公司 

持股

比例 
主营

业务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四川蓝光和骏实

业有限公司（含

下属项目公司） 
子公司 100%  

房 地

产 开

发 
1,077.66 -420.02 44.21 -22.07 

 

五、报告期末合并报表范围亏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 

√是 □否  

造成亏损的主要主体、亏损情况、亏损原因、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一）重大损失的具体情况。 

2024 年上半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亏损 25.42 亿元。 

（二）重大损失的发生原因。 

本期亏损的主要原因系经营亏损。 

1、经营亏损的影响： 

受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以及公司债务风险影响，本期完成售房履约义务并纳入结

算的项目销售毛利较低；公司为维持公司持续经营，确保项目交付，各项运营支出仍

在持续发生；因部分项目非正常停工影响，公司依据会计准则规定，对不再满足资本

化的利息支出计入当期损益。受上述因素影响，公司 2024 年半年度产生经营亏损约

19.7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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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因公司债务风险影响，本报告期法院及仲裁机构对部分债务纠纷判令公司承担违

约金及罚息，公司计提营业外支出约 4.60 亿元。 

（三）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2024 年上半年度亏损情况估计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财务情况或偿债能力

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为化解公司债务风险，加快促进公司有序经营，公司正在积极

协调各方商讨多种方式解决当前问题。 

六、报告期内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情况  

□发生变更 √未发生变更 

 

第四节 专项品种公司债券应当披露的其他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一节 发行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信息
	二、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变更情况
	（一）报告期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息
	（二）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的变更情况
	（三） 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情况

	四、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一）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人数

	五、公司业务和经营情况
	（一）新增业务板块

	六、公司治理情况
	（一）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关联方之间不能保证独立性的情况：
	（二）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自律规则、公司章程、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规定的情况
	（三） 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违反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或承诺的情况

	七、环境信息披露义务情况

	第二节 债券事项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第三节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
	一、合并报表范围调整
	二、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
	（一）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余额

	三、负债情况
	（一）有息债务及其变动情况
	（二）报告期末存在逾期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有息债务或者公司信用类债券逾期情况
	（三）可对抗第三人的优先偿付负债情况

	四、利润及其他损益来源情况
	五、报告期末合并报表范围亏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
	（一）重大损失的具体情况。
	（二）重大损失的发生原因。
	（三）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六、报告期内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情况

	第四节 专项品种公司债券应当披露的其他事项



